来源：高校人才网
http://www.gaoxiaojob.com/zhaopin/zhuanti/hbyyxy2017/page2.html
另附组织机构代码证和word版招聘信息的附件，烦请下载查看

湖北医药学院2018年面向社会专项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一、学校简介
湖北医药学院是一所以医学为主，医、理、工、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普通高等学校，是湖北省及鄂、豫、渝、陕毗邻地区唯一独立设置的西医类普通高等医学院校。学校坐落在"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的道教圣地武当山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之畔、中国十佳宜居城市、"世界卡车之都"湖北十堰。这里既是连接南北、承东启西的交通枢纽和信息物流集散地，也是求学深造和开展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地。学校占地1477.41亩，校舍面积39.86万平方米，固定资产13.85亿元（不含附属医院）。
学校建有14个二级学院，现有临床医学、护理学、麻醉学、药学、口腔医学、医学影像学、儿科学等18个本科专业，拥有2个院士工作站、1个国家中医药三级实验室、10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基地）、3个省级"教学示范中心"，建有基础医学、再生医学、生殖医学、临床医学、器官移植与肝胆外科10个高水平科研所（室）和鄂西北地区唯一的SPF级实验动物中心。
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普通本（专）科生、研究生19000余人，留学生200余人。拥有5所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综合型附属医院。附属医院总床位达16000张、年门诊量近600万人（次）、住院量达36万人（次），建有3个国家重点专科、71个省级重点专科。在湖北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一条700里长的医学教育长廊。
为了满足湖北医药学院事业发展需要，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若干意见》（鄂人社发[2016]23号），2018年湖北医药学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7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单位基本情况
招聘单位为湖北医药学院，主要职责是：专业技术工作。
二、招聘计划
2018年湖北医药学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7名。详见《资格条件一览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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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1
	教学辅助岗
	从事思政课部教学、科研管理工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历史及其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
	 
	 

	2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1
	教学辅助岗
	负责自主学习中心教学设备及各类应用系统的日常维护及检修
	计算机、自动化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
	具有较强的实验动手及编程能力，熟练操作各类应用软件。
	 

	3
	第一临床学院
	1
	教学辅助岗
	康复医学系及所属教研室
	康复医学或医学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
	 
	 

	4
	第一临床学院
	1
	教学辅助岗
	儿科学系及所属教研室
	医学或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
	 
	 

	5
	第二临床学院
	1
	教学辅助岗
	负责学院实验室管理及实验准备工作
	医学或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
	 
	 

	6
	第三临床学院
	1
	教学辅助岗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辅助
	临床医学及其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
	 
	 

	7
	第四临床学院
	1
	教学辅助岗
	实验室教学管理
	口腔、临床及其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
	在襄阳校区工作
	 

	8
	第五临床学院
	1
	教学辅助岗
	教学科研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工作
	有临床医学背景和科研经历
	硕士研究生
	在随州校区工作
	 

	9
	护理学院
	2
	教学辅助岗
	护理技能中心教学管理
	护理或医学相关专业（本科须为护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
	 
	 

	10
	教务处
	1
	教学辅助岗
	从事教学运行工作
	医学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
	 
	 

	11
	生物医药研究院
	4
	实验技术岗
	从事实验技术、平台管理等工作
	医学及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
	科研能力强，能够指导研究生开展实验
	 

	12
	学工处
	3
	辅导员
	本科生辅导员
	思想政治教育、社科人文类专业、医学及医学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中共党员
	 

	13
	研究生处
	2
	辅导员
	研究生辅导员
	思政、医学及相关专业，临床医学专业者优先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中共党员，具有流利的英语口语水平
	 

	14
	国际教育学院
	2
	辅导员
	留学生辅导员
	思想政治教育、社科人文类专业、外语及医学相关专业。有留学经历者优先（本科须为英语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中共党员，具有流利的英语口语水平
	 

	1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1
	专职心理咨询人员
	主要负责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与普及、心理咨询等相关工作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或应用心理学（其中本科专业为心理学、教育学或医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硕士毕业于原211、985高校，第一学历为全日制第二批本科及以上
	 

	16
	图书馆
	1
	其他专技
	图书馆工作人员
	图书情报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17
	财务处
	2
	其他专技
	财务工作人员
	财务管理相关专业
	硕士研究生
	有会计从业资格证，熟练操作电脑。
	 

	18
	审计处
	1
	其他专技
	审计工作人员
	工程造价、会计、审计专业
	本科学历及其以上学历
	应届毕业生须为综合性大学毕业生；往届生须具有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从事预决算5年以上；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会计或审计职业资格，从事本专业工作5年以上。
	 


三、招聘原则
以岗位空缺为前提，坚持因事设岗、以岗择人，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以公开为核心，坚持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四、招聘条件
招聘条件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条件设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规【2017】17号）执行，具体条件如下：
（一）基本条件：
1、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及其他条件。
3、博士年龄不超过35周岁，硕士及其以下学历人员年龄不超过30周岁。博士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者或者海外高层次人才年龄可适当放宽。年龄计算的截止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含31日）。
（二）学历条件：
博士研究生须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双证齐全。
学历一栏标明的："硕士研究生"指具有硕士学历、学位的人员，不含硕士以上学历人员。"硕士研究生"要求为：具备岗位所需专业且本硕专业一致的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历为普通全日制本科。涉外学历需有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其中有其他学历要求的，按《资格条件一览表》中的条件执行。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
1、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员和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员；
2、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中被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尚在禁考期内的人员；
3、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
4、现役军人；
5、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人员；
6、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五、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方式：
1、硕士研究生及其以下学历的人员必须先行进行网上报名。网上报名指定网址：湖北医药学院网站首页"人事招聘系统"（http://www.hbmu.edu.cn/）。博士研究生可进行网上报名或现场报名和邮箱报名。
2、招聘报名与资格审查同时进行。报考人员须对本人填写的信息、提供的证件和有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一经查实，取消其报考资格。资格审查通过者，学校将通过系统邮件或电话告知报名者。
（二）报名时间和地点：
1、报名时间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4月30日。
2、现场确认地点及联系方式：考核前一天应聘者携带本人简历、身份证，招聘岗位所需学历学位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相关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近期一寸免冠彩照两张，在规定的时间内前往湖北医药学院人事处现场确认。湖北医药学院人事处（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南路30号湖北医药学院科教综合楼16楼人事处，电话：0719-8875316，电子邮箱：hbmursc@163.com，邮件标题注明：应聘某某岗位+本人姓名+高校人才网。）。
六、开考比例
招聘人数与岗位报考人数的比例不低于1∶3，博士研究生学历岗位，可按照1:1比例开考直接进入面试。
七、准考证发放
考生领取准考证时间、地点由湖北医药学院人事处另行通知。
八、招聘考核程序
本次公开招聘工作在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指导监督下，学校采取笔试、面试、考察、体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资格审查由人事处和各用人单位负责，笔试、面试工作由学校招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公开招聘工作全程接受湖北医药学院纪委、监察部门及社会公开监督。按以下程序组织公开招聘：
1、资格审查
依据学校相关规定和招聘岗位条件要求，人事处对应聘者提供的材料进行审察，重点审查年龄、学历、任职资格、政治立场、工作经历等资格条件。各用人单位负责审查其专业教育背景、学术业绩等。
2、笔试
考生的笔试具体时间、地点由学校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安排。笔试采取闭卷的方式，满分100分，占公开招聘考核的40%。按照准考证上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所有考生均需参加综合素质测试和专业素质测试，各占60分和40分。综合素质测试主要包括时事政治、行政能力、逻辑推理、常识题和校史校情，统一命题组卷。专业素质测试主要考察与应聘岗位所需的知识水平和基本素质，分教辅岗、实验技术岗和辅导员岗分别组卷。笔试成绩在湖北医药学院网站(http://www.hbmu.edu.cn/)进行查询。
3、面试
面试工作按照《湖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工作规程》执行。
依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岗位计划数1∶3的比例确定进入面试人选。测试应聘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面试结束后，按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两部分计算考试总成绩，满分100分。计算考生成绩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4、体检与考察
根据考生考试总成绩，按照招聘计划按1∶1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体检人选。如考试总成绩相同，以面试成绩高者优先。在湖北医药学院指定的三级甲等医院进行体检，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执行。体检合格的，由湖北医药学院人事处对其思想政治、道德品质、遵纪守法、业务能力、工作实绩、拟任岗位资格等情况进行考察，并对其资格条件进行复查。体检、考察不合格的，取消拟聘人选资格，并从报考同一岗位的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5、公示
经考察合格的，确定为拟聘用人选，在湖北医药学院网站（http：//www.hbmu.edu.cn/）进行公示，公示期7个工作日。
6、聘用
对公示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不符合聘用条件的，取消其拟聘人选资格，并从报考同一岗位的人员中依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对反映有严重问题但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实并做出结论后决定是否聘用；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程序办理相关聘用手续。被聘用人员按相关政策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一并计算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满考察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硕士及其以下学历人员按照人事代理形式予以聘任，博士按照事业编制予以聘任。
九、违纪违规处理
对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出现的违纪违规问题，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
十、信息发布及政策咨询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http：//www.hb.hrss.gov.cn/）和湖北医药学院网站(http://www.hbmu.edu.cn/)为本次专项公开招聘公告发布网站，湖北医药学院网站(http://www.hbmu.edu.cn/)为本次专项公开招聘成绩、录取情况等相关信息发布网站，请考生注意查看相关信息。
政策咨询电话：
0719-8875316（湖北医药学院人事处）
监督举报电话：
0719-8891077（湖北医药学院纪检监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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